
《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》解读

2025 年 9月 24 日，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《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于

2025 年 11 月 1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 月 1日。现就有

关解读如下：

一、文件修订的必要性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要求，结合

“数字政府”建设情况以及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要求，减少环评文件纸

质版报审材料数量。

二、文件修订的主要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程序规定》《广东

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

规章。

三、文件修订的内容

（一）将《规定》施行时间及有效期顺延，明确规定自 2025 年

11 月 1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月 1 日。



（二）按照便民原则将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时提交材料中的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纸质版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纸

质版的份数均由 6份修改为 4 份。

（三）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，压缩审批时限，明确了河源市生态

环境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决定的时限由 3

日、2 日内压缩至 3 日、1 日内。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规定》共六章十九条。

第一章为“总则”，规定了本文件的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审批

原则。

第二章为“申请与受理”，规定了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应提交的材

料范围及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河源市生态环

境局对收到的申请及材料的处理方式，以及受理后的公示要求。

第三章为“审查”，规定了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开展技术评估

的要求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县区环评审批部门意见的程序，以及审查

的主要内容。规定了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主要

审查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、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、环境保护措施、

环境影响评价结论，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等方面。

第四章为“批准”，规定了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前和审批后需

开展的公示要求，通知建设单位审批决定的要求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重新审核、重新报批的要求。



第五章为“期限”，规定了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审批、重新审核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时限要求，以及技术评估工作时限要求。

明确了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

批决定的时限应分别压缩至 3 日、1日内；并规定对于建设单位需修

改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或依法需征求其他单位意见的，河源市生

态环境局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审批决定。

第六章为“附则”，明确本文件中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，不含法

定节假日，并规定了文件施行时间及失效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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